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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关于永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致：永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根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

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为永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出具补充法律意见书如下： 

第一部分  引 言 

作为永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聘任的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主

板上市专项法律顾问，本所于 2023 年 3 月出具了《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

于永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之法律意见书》（以下

简称“《法律意见书》”）和《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永臻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之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

告》”）；于 2023 年 7 月出具了《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永臻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

法律意见书（一）》”）；于 2023 年 8 月出具了《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

于永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

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于 2023 年 8 月出具了《国浩律师（杭

州）事务所关于永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

书（三）》（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2023 年 8 月 30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上证上审〔2023〕670 号《关于永

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沪市主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

函》（以下简称“《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本所律师就《审核中心意见落实

函》要求本所律师核查和说明的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就核查情况出具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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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及经办律师根据《证券法》《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

会颁布的《首发注册管理办法》《编报规则 12 号》《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

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监管规则适用

指引——法律类第 2 号：律师事务所从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法律业务执业

细则》等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遵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要求，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系对《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的补充，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应当和《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一并使用。《律师工作报

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

充法律意见书（三）》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的不一致部分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为准。 

除非上下文另有说明，本所及本所律师在《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中所做的声明以及释义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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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回复 

一、《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问题四 

请发行人：（1）结合与 6 名员工发生劳动争议案件，说明劳动争议内容、

相关诉讼进展情况，公司是否存在其他劳动争议事件以及薪酬费用完整性；（2）

结合报告期内劳动纠纷、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缴纳情况等，说明发行人劳动用

工是否合法合规。 

请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回复如下： 

就此问题，本所律师履行了包括但不限于下述核查程序： 

1. 查验发行人劳动争议案件相关资料； 

2. 查验发行人员工花名册、社会保险和公积金缴纳明细、人力资源相关管理

制度； 

3. 查验发行人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 

4. 访谈发行人综合资源平台负责人，了解劳动争议案件和劳动用工有关事

项； 

5. 查验发行人出具的书面说明文件和实际控制人出具的书面承诺； 

6. 查验发行人所在地人民法院、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部门出具的有关主体诉

讼、仲裁情况的查询结果； 

7. 检索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

企查查、百度等网站的公开信息； 

8. 抽查发行人与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 

本所律师核查后确认： 

（一）结合与 6 名员工发生劳动争议案件，说明劳动争议内容、相关诉讼

进展情况，公司是否存在其他劳动争议事件以及薪酬费用完整性 

由于业务规模较大，发行人劳动用工人数较多（截至 2023 年 6 月末，公司

员工人数为 1,836 人）。经核查，发行人曾与徐福松、孙永恒、孙守东、杨文娟、

王水星、章志忠共 6 名员工发生劳动争议案件；除此之外，报告期内，发行人还

与林歧、于海、鲁明等 3 名员工发生劳动争议案件，劳动争议内容、诉讼进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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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情况如下： 

序

号 

争议发

生年份 

员工姓

名 
劳动争议内容 

案件进

展情况 

支付情

况 

1 2019 年 孙永恒 

发行人与孙永恒因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而

应支付双倍工资和工伤保险待遇事宜产生

纠纷，经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达成调解

协议，同意双方劳动关系解除，发行人向孙

永恒支付停工留薪期工资、一次性伤残补助

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二倍工资差额

等合计 15.50 万元 

已了结 已支付 

2 2019 年 徐福松 

发行人与徐福松因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而

应支付双倍工资事宜产生纠纷，经人民法院

主持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发行人向徐

福松支付工资 2.50 万元 

已了结 已支付 

3 2019 年 孙守东 

发行人与孙守东因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而

应支付双倍工资事宜产生纠纷，经人民法院

主持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发行人向孙

守东支付 2.50 万元 

已了结 已支付 

4 2020 年 杨文娟 

发行人与杨文娟因劳动合同解除事宜产生

纠纷，经人民法院判决，发行人向杨文娟支

付工资 0.19 万元 

已了结 已支付 

5 2021 年 章志忠 

发行人与章志忠因劳动合同解除事宜产生

纠纷，经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达成调解

协议，同意双方劳动关系解除，发行人向章

志忠支付补偿款 1.50 万元 

已了结 已支付 

6 2021 年 王水星 

发行人与王水星因劳动合同解除事宜产生

纠纷，经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达成调解

协议，同意双方劳动关系解除，发行人向王

水星支付补偿款 2.20 万元 

已了结 已支付 

7 2021 年 林歧 

永臻滁州与林岐因劳动合同解除事宜产生

纠纷，经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达成调解

协议，同意永臻滁州向林岐支付 0.40 万元  

已了结 已支付 

8 2023 年 于海 

营口永利与于海因工伤保险待遇事宜产生

纠纷，经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营

口永利向于海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差额、

停工留薪期工资、伤残津贴差额合计 16.85

万元，同时双方保留劳动关系，营口永利按

月向于海支付伤残津贴差额，标准为 0.24

万元/月 

已了结 
正常支

付中 

9 2023 年 鲁明 

营口永利与鲁明因劳动合同解除和工伤保

险待遇事宜产生纠纷，经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委员会裁决，营口永利向鲁明支付停工留薪

期工资、护理费、加班费等合计 16.63 万元 

营口永

利向人

民法院

起诉中 

尚未支

付 

由上表可知，发行人上述劳动争议案件主要系因劳动合同解除和工伤保险待

遇产生的纠纷，涉及员工人数较少，案件争议金额较小，除与鲁明的劳动争议尚

在诉讼中外，发行人其余劳动争议案件均已向上述相关人员支付费用并完整入

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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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已与全体员工签署劳动合同或退休返聘协议，

及时支付员工薪酬并完整入账，发行人薪酬费用完整。 

（二）结合报告期内劳动纠纷、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缴纳情况等，说明

发行人劳动用工是否合法合规 

报告期内，发行人劳动争议案件主要系劳动合同解除和工伤保险待遇产生的

纠纷，涉及员工人数较少，案件争议金额较小，不会对发行人正常生产经营造成

重大不利影响。报告期内，发行人的员工因除退休返聘、当月新进员工或境外外

籍员工之外的其他原因未缴纳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的，不符合国家劳动保障法

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但发行人已经积极采取措施进行整改，发行人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亦做出相关补偿承诺，发行人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缴纳中的不规范事

项，不会对发行人正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根据发行人主管机关出具的

证明，发行人报告期内不存在劳动用工、社会保险或住房公积金方面的行政处罚

记录或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具体情况如下： 

1. 报告期内劳动纠纷情况 

发行人报告期内劳动纠纷情况详见本问题回复之“（一）结合与 6 名员工发

生劳动争议案件，说明劳动争议内容、相关诉讼进展情况，公司是否存在其他劳

动争议事件以及薪酬费用完整性”。 

2. 报告期内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缴纳情况 

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缴纳情况如下： 

项目 2023.06.30 2022.12.31 2021.12.31 2020.12.31 

员工总人数 1,836 1,772 1,544 1,057 

社会

保险 

已缴纳社会保险人数 1,758 1,696 1,433 888 

社会保险覆盖比例 95.75% 95.71% 92.81% 84.01% 

住房

公积

金 

已缴纳住房公积金人数 1,768 1,705 312 115 

住房公积金覆盖比例 96.30% 96.22% 20.21% 10.88% 

（1）未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原因 

报告期各期末，存在部分员工未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情况，主要原

因如下： 

项目 未缴纳原因 2023.06.30 2022.12.31 2021.12.31 2020.12.31 

社会保 退休返聘  49   57   51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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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未缴纳原因 2023.06.30 2022.12.31 2021.12.31 2020.12.31 

险 当月新进员工  28   19   9   41  

主动自愿放弃 -   -   33   69  

原单位未退保  1   -   18   10  

合计 78  76   111   169  

住房公

积金 

退休返聘 49  57   51   49  

境外外籍员工

（注 1） 
 6   -   -   -  

当月新进员工 12  9   2   -  

主动自愿放弃 -  -   439   595  

子公司未开设公

积金账户（注 2） 
-  -   740   298  

上家单位未封存 1  1   -   -  

合计 68  67   1,232  942  

注 1：境外外籍员工缴纳当地社会保险，无需缴纳住房公积金 

注 2：主要系营口永利于 2021 年 6 月开设公积金账户；永臻滁州于 2021 年投产运营，

于 2022 年 1 月开设公积金账户 

对于当月新进员工未及时缴纳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社会保险法》和《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规定，用人单位自录用职工之日起

30 日内办理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即可；对于退休返聘人员，由于其

与发行人签署劳务合同而非劳动合同，且对于企业聘用达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和《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均未强制要求用人单

位为该等人员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对于境外外籍员工，根据当地相关法

律规定缴纳当地社会保险，无需缴纳住房公积金。因此，上述情形不违反国家劳

动保障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对于员工因其他原因未缴纳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为在职

职工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员工自愿放弃等不属于免除用人单位缴纳义务

的法定理由，该等情形不符合国家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发行人已经积

极采取措施进行整改，截至报告期末，除退休返聘、当月新进员工或境外外籍员

工等合理情形外，发行人已为全体员工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 

针对 2020 年末、2021 年末发行人存在因部分员工主动自愿放弃、子公司未

开设公积金账户等原因而未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情形，经核查，报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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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除本问题回复（一）中与于海、鲁明的劳动争议部分涉及社会保险事项外，

发行人未因前期未缴纳社会保险或住房公积金事项与员工之间发生劳动纠纷或

争议。 

（2）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规范措施 

2021 年 11 月发行人股改完成后，为规范员工的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缴纳

事宜，降低发行人用工风险，发行人加强员工关于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制度政

策的培训，鼓励员工积极参保，提高员工的缴纳意愿，并逐步提高员工社会保险

和住房公积金缴纳比例，同时要求为新入职的适龄全日制员工及时办理社会保险

和住房公积金缴纳手续。截止首次申报基准日及本报告期末，发行人员工社会保

险和住房公积金缴纳比例均已提高到 95%以上。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汪献利、邵东芳已就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缴纳相关事项

做出承诺：“如应社会保障主管部门或住房公积金主管部门的要求或决定，发行

人需要为员工补缴上市前的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或因上市前未为员工缴纳社会

保险、住房公积金而承担任何罚款或损失，本人将全部承担应补缴的社会保险、

住房公积金和由此产生的滞纳金、罚款以及赔偿等费用，保障发行人不会因此遭

受损失”。 

因此，发行人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补缴和处罚风险对发行人持续经营造成

的影响较小，不会构成本次发行的实质性法律障碍。 

3. 主管部门出具证明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劳动用工主体主要为永臻股份、营口永利、永臻滁州、

永臻芜湖、永臻新幕、永臻精工、永臻越南 7 家公司，相关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

如下： 

用工

主体 
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障 住房公积金 

永臻

股份 

2023 年 8 月 3 日，常州市金坛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出具《证明》，确认：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永臻股份未发生因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规

章而受到行政处理或行政处罚的情形； 

2023 年 8 月 3 日，常州市医疗保障管理服务中心金坛分

中心出具《江苏省常州市用人单位社会保险参保缴费证

明》，确认：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

永臻股份已依照国家及地方政府的有关规定，为其职工

办理了相应的企业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

（生育）保险参保缴费手续，未发现欠缴之情形； 

2023 年 1 月 4 日，常州市金坛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3 年 8 月 3 日，常

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出具《住房公积

金缴存证明》，确认：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永

臻股份未有受到常州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行政处罚的情形； 

2023 年 1 月 12 日，常

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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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工

主体 
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障 住房公积金 

出具《证明》，确认：永臻股份依法为职工缴纳养老、

失业和工伤等社会保险，一直遵守国家及地方关于劳动

用工、社会保险方面的法律法规的规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不存在任何违反劳动用

工、社会保险方面的法律法规而被处罚或立案调查的情

形； 

2023 年 3 月 10 日，常州市医疗保障管理服务中心金坛

分中心出具《证明》，确认：永臻股份依法参与了职工

的生育、医疗保险，一直遵守国家及地方医疗保障、生

育保障方面法律法规的规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不存在因违反医疗保障、生育保障方面

法律法规而被处罚或立案调查的情形 

中心出具《住房公积

金缴存证明》，确认：

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永臻股份未有受到常

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行政处罚的情形 

营口

永利 

2023 年 7 月 11 日，大石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

具《证明》，确认：营口永利依法为职工缴纳养老、失

业和工伤等社会保险，一直遵守国家及地方关于劳动用

工、社会保险方面的法律法规的规定，2023 年 1 月 1 日

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未发现任何违反劳动用工、社会

保险方面的法律法规而被处罚或立案调查的情形； 

2023 年 7 月 11 日，营口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大石桥分

中心出具《证明》，确认：营口永利依法参与了职工的

生育、医疗保险，一直遵守国家及地方医疗保障、生育

保障方面法律法规的规定，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不存在因违反医疗保障、生育保障方面

法律法规而被处罚或立案调查的情形； 

2023 年 2 月 14 日，大石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

具《证明》，确认：营口永利依法为职工缴纳养老、失

业和工伤等社会保险，一直遵守国家及地方关于劳动用

工、社会保险方面的法律法规的规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未发现任何违反劳动用工、

社会保险方面的法律法规而被处罚或立案调查的情形； 

2023 年 2 月 14 日，营口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大石桥分

中心出具《证明》，确认：营口永利依法参与了职工的

生育、医疗保险，一直遵守国家及地方医疗保障、生育

保障方面法律法规的规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不存在因违反医疗保障、生育保障方面

法律法规而被处罚或立案调查的情形 

2023 年 7 月 5 日，大

石桥市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出具《证明》，

确认：营口永利目前

住房公积金缴存状况

正常，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不存在因违反住

房公积金方面的法律

法规而被处罚或立案

调查的情形； 

2023 年 1 月 4 日，大

石桥市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出具《证明》，

确认：营口永利目前

住房公积金缴存状况

正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不存在因违反

住房公积金方面的法

律法规而被处罚或立

案调查的情形 

永臻

滁州 

2023 年 7 月 18 日，安徽省公共信用信息服务中心出具

《公共信用信息报告（无违法违规证明版）》，确认：

永臻滁州自 2020 年 7 月至 2023 年 7 月，在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医疗保障等领域无行政处罚、严重失信主体

名单等违法违规信息； 

2023 年 7 月 18 日，滁州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出具

《证明》，确认：2023 年 1 月至 2023 年 6 月，永臻滁

州已在滁州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参加基本养老保

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缴费正常，无欠费； 

2023 年 7 月 18 日，滁州市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出具

《证明》，确认：永臻滁州依法参与了职工的生育、医

疗保险，一直遵守国家及地方医疗保障、生育保障方面

2023 年 7 月 18 日，滁

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出具《住房公积

金缴存情况》，确认：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永

臻滁州没有因住房公

积金缴存问题被处

罚； 

2023 年 1 月 4 日，滁

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出具《住房公积

http://www.baidu.com/link?url=rHHTNoMurMCMh12bFVMe3QxHif1tzkAF7ccWvr_pmdv3zPxBShWAF-zdO400TZCSi9Vs9_2E7ysV580KDY8xT64eoCmuewqtx6Fx40uiqCe
http://www.baidu.com/link?url=rHHTNoMurMCMh12bFVMe3QxHif1tzkAF7ccWvr_pmdv3zPxBShWAF-zdO400TZCSi9Vs9_2E7ysV580KDY8xT64eoCmuewqtx6Fx40uiq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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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工

主体 
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障 住房公积金 

法律法规的规定，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不存在因违反医疗保障、生育保障方面法律法规而

被处罚或立案调查的情形； 

2023 年 1 月 5 日，滁州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出具《证

明》，确认：永臻滁州自 2020 年 3 月至 2022 年 12 月，

已在滁州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参加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缴费正常，无欠费； 

2023 年 1 月 4 日，滁州市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出具《证

明》，确认：永臻滁州依法参与了职工的生育、医疗保

险，一直遵守国家及地方医疗保障、生育保障方面法律

法规的规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不存在因违反医疗保障、生育保障方面法律法规而被处

罚或立案调查的情形 

金缴存情况》，确认：

永臻滁州于 2022 年 1

月在滁州市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开设了住

房公积金账户，自缴

存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没有因住房公积

金缴存问题被处罚 

永臻

芜湖 

2023 年 7 月 21 日，安徽省公共信用信息服务中心出具

《公共信用信息报告（无违法违规证明版）》，确认：

永臻芜湖自 2021 年 12 月至 2023 年 7 月，在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医疗保障等领域无行政处罚、严重失信主

体名单等违法违规信息； 

2023 年 8 月 18 日，芜湖市繁昌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出具《证明》，确认：永臻芜湖依法为职工缴纳养老、

失业和工伤等社会保险，一直遵守国家及地方关于劳动

用工、社会保险方面的法律法规的规定，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不存在任何违反劳动用工、

社会保险方面的法律法规而被处罚或立案调查的情形； 

2023 年 8 月 17 日，芜湖市繁昌区医疗保险管理中心出

具《情况说明》，确认：经系统查询，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永臻芜湖依法参加了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大额医疗补助，未查询到欠费； 

2023 年 1 月 11 日，芜湖市繁昌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出具《证明》，确认：永臻芜湖依法为职工缴纳养老、

失业和工伤等社会保险，一直遵守国家及地方关于劳动

用工、社会保险方面的法律法规的规定，自设立（2021

年 12 月）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不存在任何违反劳动

用工、社会保险方面的法律法规而被处罚或立案调查的

情形； 

2023 年 1 月 11 日，芜湖市繁昌区医疗保障局出具《证

明》，确认：永臻芜湖依法参与了职工的生育、医疗保

险，一直遵守国家及地方医疗保障、生育保障方面法律

法规的规定，自设立（2021 年 12 月）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未发现永臻芜湖因违反医疗保障、生育保障方面

法律法规而被处罚或立案调查的情形 

2023 年 8 月 17 日，芜

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繁昌区管理部出

具《单位住房公积金

缴存证明》，确认：

永臻芜湖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按时缴存，期

间未受到芜湖市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繁昌

区管理部行政处罚； 

2023 年 1 月 3 日，芜

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繁昌区管理部出

具《单位住房公积金

缴存情况证明》，确

认：永臻芜湖已在芜

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建立住房公积金

专用账户，自 2022 年

5 月至 2022 年 12 月，

按时正常缴存，无违

反《住房公积金管理

条例》情况，期间未

受到芜湖市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繁昌区管

理部行政处罚 

永臻

新幕 

2023 年 8 月 3 日，常州市金坛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出具《证明》，确认：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永臻新幕未发生因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规

章而受到行政处理或行政处罚的情形； 

2023 年 8 月 3 日，常州市医疗保障管理服务中心金坛分

中心出具《江苏省常州市用人单位社会保险参保缴费证

明》，确认：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

2023 年 8 月 3 日，常

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出具《住房公积

金缴存证明》，确认：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永

臻新幕未有受到常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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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工

主体 
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障 住房公积金 

永臻新幕已依照国家及地方政府的有关规定，为其职工

办理了相应的企业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

（生育）保险参保缴费手续，未发现欠缴之情形； 

2023 年 1 月 4 日，常州市金坛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出具《证明》，确认：永臻新幕依法为职工缴纳养老、

失业和工伤等社会保险，一直遵守国家及地方关于劳动

用工、社会保险方面的法律法规的规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不存在任何违反劳动用

工、社会保险方面的法律法规而被处罚或立案调查的情

形； 

2023 年 3 月 10 日，常州市医疗保障管理服务中心金坛

分中心出具《证明》，确认：永臻新幕依法参与了职工

的生育、医疗保险，一直遵守国家及地方医疗保障、生

育保障方面法律法规的规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不存在因违反医疗保障、生育保障方面

法律法规而被处罚或立案调查的情形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行政处罚的情形； 

2023 年 1 月 12 日，常

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出具《住房公积

金缴存证明》，确认：

永臻新幕于2020年11

月在常州市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办理缴存

登记，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未有受到常

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行政处罚的情形 

永臻

精工 

2023 年 8 月 3 日，常州市金坛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出具《证明》，确认：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永臻精工未发生因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规

章而受到行政处理或行政处罚的情形； 

2023 年 8 月 3 日，常州市医疗保障管理服务中心金坛分

中心出具《江苏省常州市用人单位社会保险参保缴费证

明》，确认：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

永臻精工已依照国家及地方政府的有关规定，为其职工

办理了相应的企业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

（生育）保险参保缴费手续，未发现欠缴之情形； 

2023 年 1 月 4 日，常州市金坛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出具《证明》，确认：永臻精工依法为职工缴纳养老、

失业和工伤等社会保险，一直遵守国家及地方关于劳动

用工、社会保险方面的法律法规的规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不存在任何违反劳动用

工、社会保险方面的法律法规而被处罚或立案调查的情

形； 

2023 年 3 月 10 日，常州市医疗保障管理服务中心金坛

分中心出具《证明》，确认：永臻精工依法参与了职工

的生育、医疗保险，一直遵守国家及地方医疗保障、生

育保障方面法律法规的规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不存在因违反医疗保障、生育保障方面

法律法规而被处罚或立案调查的情形 

2023 年 8 月 3 日，常

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出具《住房公积

金缴存证明》，确认：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永

臻精工未有受到常州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行政处罚的情形； 

2023 年 1 月 12 日，常

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出具《住房公积

金缴存证明》，确认：

永臻精工于 2022 年 1

月在常州市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办理缴存

登记，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未有受到常

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行政处罚的情形 

永臻

越南 

越南律师事务所 Anh Khoi Law Company Limited 2023 年 8 月出具的境外法律意

见书，确认：通过检查所有文件和访谈在永臻越南工作的员工，永臻越南目前

没有违反越南劳动法的行为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的劳动用工合法合规，

发行人报告期内存在的劳动争议案件和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缴纳中的不规范事

项，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不会对本次发行上市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文结束—— 



永臻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8-3-12 

（本页无正文，为《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永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四）》签署页）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叁份，无副本。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日为二零二三年   月   日。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经办律师：杨  钊  

负责人：颜华荣  吕兴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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